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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一三年三月二十日會議跟進事項  

 

謝謝你於二零一三年四月二日的來信，轉達議員的查

詢，要求政府提供有關適切居所及推算長遠房屋需求的方法

和框架的資料。我們現回覆如下–   
 
 
適切居所 
 
2. 在評估長遠房屋需求時，我們的基本看法是香港的每

一個住戶，都應該有適切的居所，不論他們是居住於公營或

私營房屋、自置或租住居所。我們基本工作的第一步，是首

先要決定甚麼情況構成「不適切居所」或「居住環境惡劣的

住戶」。當局正考慮一系列可能用作介定「不適切居所」的

情況。這些情況包括但不限於  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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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房屋單位是否位於永久性或臨時性的結構內（例如木

屋、寮屋和天台建築物）；  

   是否與其他住戶共用該單位（例如居住在當中的房

間、板間房、床位和閣樓）；  

   該單位是否一個獨立單位（即單位內是否備有獨立廚

房 /煮食地方、浴室 /廁所和室內食水供應）；以及  

   該單位是否位於非住宅大廈內（例如該單位是否位於

商業或工業大廈）。  
 
3. 當局會考慮小組委員會委員和長遠房屋策略督導委

員會的意見，繼續檢視這個課題。我們亦會參考分間樓宇單

位調查的結果。  
 

 
推算長遠房屋需求的方法和框架  
 
4. 至於有關推算長遠房屋需求的方法和框架，我們於文

件 CB(1)708/12-13(02)中列出推算的框架提綱和我們會在推

算時參考的主要參數。我們會考慮委員在 3 月 20 日會議上

提出的意見，優化推算長遠房屋需求的方法和框架。正如我

們在 3 月 20 日會議上提及，我們需要繼續進行推算工作。

當獲得長遠房屋策略督導委員會通過後，我們會把推算結果

向小組委員會報告。當有進展時，我們會知會小組委員會。  
 
 
 

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
( 鄧智良       代行  ) 
 

 

 

二零一三年四月二十九日  

 
 


